
法規名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05 月 2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2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58181號令修正公布第 3、4、

7-2、45、50、63、74、76、80條條文；並增訂第 7-3、8-1、53-1、85-5條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 104年 8月 10日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1040041233號令發布定自 104年 8月

15日施行

第 3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

    地方。

二、車道：指以劃分島、護欄或標線劃定道路之部分，及其他供車輛行駛

    之道路。

三、人行道：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

    道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四、行人穿越道：指在道路上以標線劃設，供行人穿越道路之地方。

五、標誌：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以文字或圖案繪

    製之標牌。

六、標線：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在路面或其他設

    施上劃設之線條、圖形或文字。

七、號誌：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行進、注意、停止，而以手勢、光色、

    音響、文字等指示之訊號。

八、車輛：指非依軌道電力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之汽車（包括機車）、

    慢車及其他行駛於道路之動力車輛。

九、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指大眾捷運法所定大眾捷運系統使用之專用動力

    車輛。



十、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三分

    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十一、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

第 4 條

道路標誌、標線、號誌及其他相關設施之設置與管理，應提供車輛、大眾

捷運系統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有關道路路況之警告、禁制、指示等資訊，以

便利行旅並確保交通安全。

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

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

前項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樣式、標示方

式、設置基準及設置地點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違反第二項規定肇事或致人肇

事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依法負其刑事責任。但因執行交通勤務之警

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有明顯過失而致之者

，不在此限。

第 7-2 條

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

逕行舉發：

一、闖紅燈或平交道。

二、搶越行人穿越道。

三、在道路收費停車處所停車，不依規定繳費。

四、不服指揮稽查而逃逸，或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

五、違規停車或搶越行人穿越道，經各級學校交通服務隊現場導護人員簽

    證檢舉。



六、行經設有收費站、地磅之道路，不依規定停車繳費或過磅。

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

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應採固定式，並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地點。但汽

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蛇行、危險方式駕車或二輛以上之汽車競駛或競技。

二、行駛路肩。

三、違規超車。

四、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五、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六、未依規定變換車道。

七、未保持安全距離。

八、跨越禁止變換車道線或槽化線。

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

十、汽車駕駛人或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

十一、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對於前項第九款之違規行為，採用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

證明者，於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間，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

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間，明顯標示之；其定點當場攔截製單舉發者，

亦同。

第一項逕行舉發，應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汽車

所有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第 7-3 條

大眾捷運系統車輛駕駛人之行為，有前條第一項所列得逕行舉發之情形者

，應記明其車輛違規地點、時間、行駛方向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其營運

機構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第 8-1 條



大眾捷運系統車輛行駛共用通行道路，其駕駛人違反第二章汽車行駛規定

條文者，依各該條規定處罰。

第 45 條

汽車駕駛人，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

元以下罰鍰：

一、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

二、在單車道駕車與他車並行。

三、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四、在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

五、插入正在連貫行駛汽車之中間。

六、駕車行駛人行道。

七、行至無號誌之圓環路口，不讓已進入圓環之車輛先行。

八、行經多車道之圓環，不讓內側車道之車輛先行。

九、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少線道車不讓多線道車先行。車道數相

    同時，左方車不讓右方車先行。

十、起駛前，不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

十一、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

      應變車之警號，在後跟隨急駛，或駛過在救火時放置於路上之消防

      水帶。

十二、任意駛出邊線，或任意跨越兩條車道行駛。

十三、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

十四、遇幼童專用車、校車不依規定禮讓，或減速慢行。

十五、行經無號誌交叉路口及巷道不依規定或標誌、標線指示。

十六、佔用自行車專用道。

十七、聞或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之聲號或燈光，不依規定避讓或在後跟隨

      迫近。



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

之警號，不立即避讓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罰鍰，並吊銷駕

駛執照。

第 50 條

汽車駕駛人倒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

以下罰鍰：

一、在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隧道、圓環、單行道標誌之路段、

    快車道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交岔路口且為大眾捷運系統車輛

    導引路線上倒車。

二、倒車前未顯示倒車燈光，或倒車時不注意其他車輛或行人。

三、大型汽車無人在後指引時，不先測明車後有足夠之地位，或促使行人

    避讓。

第 53-1 條

（汽車駕駛人之處罰－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

交岔路口闖紅燈或紅燈右轉）

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交岔路口

闖紅燈者，處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

前項紅燈右轉行為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

第 63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外，並予記點

：

一、有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四十條、第四

    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或第

    六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一

    點。

二、有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第二



    項、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二點

    。

三、有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三條之一或第五十四條情形之一

    者，各記違規點數三點。

依前項各條款，已受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者，不予記點。

汽車駕駛人在六個月內，違規記點共達六點以上者，吊扣駕駛執照一個月

；一年內經吊扣駕駛執照二次，再違反第一項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吊銷

其駕駛執照。

第 74 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服從執行交通勤務警察之指揮或不依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

二、在同一慢車道上，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

三、不依規定，擅自穿越快車道。

四、不依規定停放車輛。

五、在人行道或快車道行駛。

六、聞消防車、警備車、救護車、工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

    變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

七、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或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時，未讓行人優先

    通行。

八、於設置有必要之標誌或標線供慢車行駛之人行道上，未讓行人優先通

    行。

九、聞或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之聲號或燈光，不依規定避讓或在後跟隨迫

    近。

第 76 條

慢車駕駛人，載運客、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

以下罰鍰：



一、乘坐人數超過規定數額。

二、裝載貨物超過規定重量或超出車身一定限制。

三、裝載容易滲漏、飛散、有惡臭氣味及危險性貨物不嚴密封固或不為適

    當之裝置。

四、裝載禽、畜重疊或倒置。

五、裝載貨物不捆紮結實。

六、上、下乘客或裝卸貨物不緊靠路邊妨礙交通。

七、牽引其他車輛或攀附車輛隨行。

第 80 條

行人行近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千四百元罰鍰：

一、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

    已顯示，仍強行闖越。

二、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

    不依規定暫停、看、聽、有無火車駛來，逕行通過。

第 85-5 條

大眾捷運系統車輛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有依第八十五條之二或第八十

五條之三規定應予移置或扣留車輛之情形，其車輛之移置或扣留，得通知

其營運機構處理。


